臨床試驗合約書

本臨床試驗合約書(以下簡稱「本合約」)之訂定係由XXX公司，設址於XXXXXX(以下簡稱「試驗委託者」)、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設址於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以下簡稱「試驗機構」)，及XXX醫師，擔任本試驗之試驗主持人(以下簡稱「試驗主持人」)，共同進行名為「XXXXXX」之臨床試驗計畫(以下簡稱「本試驗」)。三方立約人(以下簡稱「簽約方」)同意依誠信原則履行下列條款。

YYY公司(以下簡稱「受託執行者」)已獲試驗委託者授權，作為其代表執行本試驗部分工作，並同意遵守本合約相關約定，授權內容請詳附件一。(若授權書為合約形式且明列費用，不適合併入本合約者，則請詳列委託執行項目，如本試驗計畫書撰寫、合約洽談、試驗過程監測、試驗經費付款等。而授權合約仍需提供作為審查資料)

本試驗係試驗委託者委託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進行。本試驗內容如計畫書所載(以下簡稱「計畫書」)。

試驗委託者和受託執行者得指派人員至試驗機構，了解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執行本試驗之情形。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對該人員應提供合理且必要之協助。
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應指派具有專門知識經驗、證照之人員執行本試驗。若試驗委託者和受託執行者發現試驗機構、試驗主持人及其執行本試驗之相關人員不遵從計畫書指示或無法勝任工作時，得要求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撤換該不適任人員。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維護試驗數據的品質與最終完整性。
[bookmark: _GoBack]本試驗在試驗機構執行所需之費用皆於合約中完整揭露，並依預算表支付，試驗機構保留收取管理費之權利。除本合約中載明之費用外，簽約方及受託執行者保證無私下支付或收取任何款項。

試驗主持人應依計畫書約定，完成並交付相關數據或成果。
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若欲使用、公佈或展示本資料及結果，須於至少30日前將發表內容提供予試驗委託者審閱，經確認無涉及侵權或損及試驗委託者權益後，方可自行發表。
本試驗需於試驗機構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倫委會」)核准後，且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試驗產品可以在台灣包括試驗機構進行臨床試驗的條件下，始可執行。簽約方、受託執行者及其執行本試驗之相關人員皆需遵守臨床試驗相關法規(包含且不限於國際優良藥品臨床試驗準則、個人資料保護法、衛生主管機關以及試驗機構對於執行臨床試驗之規定等)以執行本試驗。	Comment by 林純如: 若試驗案無需檢送TFDA核准，此段黃底文字可刪除，但視為修改本條條文。依照規定，修改三條條文之合約審查費為9,500元。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投保適當之臨床試驗保險。試驗機構、試驗主持人及本試驗相關人員因遵守計畫書執行導致人員或受試者人身傷亡或財物毀損滅失，試驗機構將提供醫療照護，而試驗委託者擔負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醫療費用)與責任。
試驗機構未獲得試驗委託者同意前，不得將本試驗之全部或一部份，由他人代為履行，若違反本條約定，試驗委託者得解除或終止本合約。
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在本合約中之權利及義務，非經試驗委託者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予第三人。
若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遵照計畫書執行期間與第三人之間發生任何與本試驗相關之糾紛，應由試驗機構協調解決，相關費用由試驗委託者支付。
本試驗進行期間，若試驗機構或試驗主持人發現受試者出現不良反應時，應立即通知試驗委託者、受託執行者及倫委會，必要時應中止試驗。
試驗委託者提供之試驗產品或相關試驗材料，若在其他醫院發現嚴重副作用時，試驗委託者應立即通知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
本合約若涉及易受傷害族群，試驗委託者及試驗主持人必須遵照倫委會對此一族群特別提出之受試者保護條款辦理。
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保證依計畫書執行本試驗。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並確保試驗過程及資料完全係由其自行執行本試驗所得，並無任何抄襲、仿冒或偽造之情事，且不侵害第三人之任何權利。

試驗委託者和受託執行者未獲試驗機構書面同意前，不得於其產品宣傳或包裝上使用任何「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有關之名稱、簡稱、照片、商標或標章。試驗委託者若為執行衛生福利部或其他政府計畫而使用者，應於30日前告知試驗機構。
試驗機構不得使用試驗委託者和受託執行者有關之名稱、簡稱、照片、商標或標章。
本試驗成果為試驗委託者所有。試驗機構不得主張為試驗成果所有人，或向任何機關申請登記為專利權人、著作權人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人。

任一簽約方因本合約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機密技術、資料、文件(以下簡稱「機密資料」)，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任何第三人，但任一簽約方為遵照主管機關要求而揭露者，不在此限。機密資料之揭露若以書面為之，應標示「機密」、「密」或其他類似之字眼；若以口頭為之，應於揭露時告知他方其為機密資料，並於揭露後7日內以書面向他方確認其為機密資料。
簽約方應負責要求其參與本試驗之員工遵守本條約定，若有員工違反本條約定者，視為該方違反本條之約定。
機密資料任一部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該部份不適用本條約定：
於揭露方提供前，已為收受方所知悉。
於揭露方提供時，已成為公開資訊。
收受方未使用機密資料而獨立開發出之相同資料。
於揭露方提供後，非因接受方之過失，而經出版或以其他方式成為眾所周知者。
收受方係取自對資料有合法持有權之第三人，而該第三人未違反其自身之保密義務者。
經揭露方之書面同意揭露機密資料。
因主管機關或法院之行政行為或裁決而必須揭露者。
本條保密義務期間，自本試驗開始執行之日或雙方實際知悉或持有他方之機密資料之日，其日期較前者開始起算，至本合約終止、解除或有效期間屆止後2年為止。

本試驗執行如會危及受試者安全之情形者，任一簽約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
若因倫委會或衛生主管機關，撤銷或凍結核准本試驗執行、試驗委託者認為本試驗繼續執行無法達到預期之目的，或試驗委託者認為無繼續進行本試驗之必要時，試驗委託者應於30日前，書面告知他方後並取得其同意後，終止本合約。
任一簽約方不履行本合約其他條款約定或不依照約定履行時，他方得以書面通知其於30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他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
本合約因本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約定終止本合約後，試驗委託者仍應支付試驗機構於本合約終止前，因執行本試驗而產生或無法取消之合理費用。
任一簽約方得因一己之事由提出合約中止，經他方同意後中止本合約，本合約終止後，試驗主持人應依照法規，立即將與本試驗有關之試驗產品、數據檔案及成果等交付予試驗委託者。
本合約之修改或增訂，應經簽約方同意後另以書面修訂之。
試驗委託者或受託執行者若執行試驗機構監測或資料與安全性監測時發現影響本試驗進行或危及受試者安全情事，應依倫委會規定之時限通報，最遲不超過30天。
本試驗結束後2年內，若試驗委託者或受託執行者發現非預期且直接影響受試者安全之情事，甚至對未參加本試驗的族群可能造成危害時，應通知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以利通知受試者。

本合約經簽約方簽署或用印，並以最後一方簽章日為合約生效日。本合約計正本一式三份，由試驗委託者、試驗機構及試驗主持人各執一份。
簽約方在本合約下列條款中之權利義務不因本合約期間屆滿或終止而失效：第二之三條、第三條、第四之二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之二條、第二十一條。
本合約之解釋，應以中華民國相關法規為據。簽約方因本合約所生之一切爭議，應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以資爭議之解決。


【以下特意留空】


立合約人


試驗委託者：XXX公司
代表人：
簽  署：
日  期：


試驗機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代表人：周德陽 院長
簽  署：
日  期：


試驗主持人：XXX醫師
簽  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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